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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496                               证券简称：辉丰股份                        公告编号：2016-063 

债券代码：128012                               债券简称：辉丰转债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1、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辉丰股份 股票代码 002496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萍 卞宏群 

电话 0515-85055999 0515-85055568 

传真 0515-83516755 0515-83516755 

电子信箱 jshuifenggufen@163.com jshuifenggufen@163.com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935,940,887.95 1,533,165,907.15 26.2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104,428,208.62 112,107,965.59 -6.8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82,362,790.34 98,936,613.48 -16.75%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28,113,650.37 84,843,210.01 -368.86%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8 -12.5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7 0.08 -12.5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2% 5.54% -2.32%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6,393,791,902.50 6,172,286,330.95 3.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375,236,229.45 3,151,520,173.18 7.10% 

（2）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78,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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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普通股数

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普通股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仲汉根 境内自然人 43.20% 651,213,053 599,559,790 质押 307,148,100 

仲玉容 境内自然人 4.81% 72,580,000    

江苏辉丰农化

股份有限公司

－第一期员工

持股计划 

其他 2.03% 30,595,320    

唐中义 境内自然人 0.84% 12,606,576  质押 11,400,000 

蔡永军 境内自然人 0.66% 9,888,662  质押 6,328,518 

徐涛 境内自然人 0.30% 4,592,870    

吴永福 境内自然人 0.21% 3,110,000    

陈晓东 境内自然人 0.20% 3,069,549    

娄美玉 境内自然人 0.19% 2,800,000    

周国海 境内自然人 0.18% 2,680,58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的说明 

上述股东中仲汉根先生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仲玉容女士和实际控制人为父女

关系。除此以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及与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

否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

明（如有） 
不适用 

（3）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报告期内，面对不利的市场环境与挑战，为实现董事会下达的年度经营目标，管理层在董事会的领导下，从组织架构、

人力资源到经营管理、业绩考核策略出发，围绕年度工作目标，进行了必要的改革，保障了公司在不景气的经营环境下努力

实现预期的经营目标。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经营管理所需，调整了组织管理架构，分别国际贸易、国内业务、生产与技术、供应链、投资与管

理、财务管理和行政服务等经营与管理领域成立了七大管理中心，明确分工，各司其职，分部考核，有效提高了公司管理效

率与效果。 

    公司坚持科技创新理念，对原有产品持续进行技术改进，提高产品品质，降低工艺消耗，保障产品制造成本的竞争力。

同时积极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农药原药及其制剂产品，公司累计申请产品发明专利21件，先后向澳大利亚、美国、加拿

大、欧盟、欧亚等国家和地区申请PCT产品专利2件，获得国内外授权产品发明产品专利11件，其中国内6件，获得美国、澳

大利亚等国家地区授权5件。2016年5月辉丰咪鲜胺产品标准获得世界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FAO/WHO）联席会议认定，

成为咪鲜胺第一个国际产品标准。 

    报告期内，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和客户用药习惯，采取积极主动的农药制剂销售策略，通过公司拥有核心竞争力的差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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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品”制剂产品的销售带动整体农药制剂的销售，上半年公司农药制剂销售超过4.32亿人民币，同比增长57%，实现了公司

产品销售结构的重大突破。农一网的平台化发展已经初现成果，从最初的大宗非专利产品销售，到开始销售新产品和差异化

产品，包括中国首家登记、独家登记及多个专利产品，销售实现了同比快速增长，未来农一网将坚守“正品、溯源、优质、

优价、创新、创牌”的十二字方针，加大力度进行产品筛选，引进大量新产品，打造一个可为农民真正带来实惠的行业性平

台。 

    报告期内，公司将危化品仓储贸易的扩张作为后期业务重点增长领域，重组了经营班子，区别经营品种组织团队进行市

场开拓，很快取得成效，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迅速，初步形成了交易平台式经营模式，将来会成为公司稳定的业务利润增长点。      

    为聚焦产业，提高投资效益，保障公司盈利能力，报告期内公司出售了三家盈利能力较差或亏损的子公司，剥离总资产

69,892万元，总负债54,658万元，未来将有利于提升公司业绩。与此同时公司积极推进下属子公司到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

系统（即“新三板”）挂牌，坚持成熟一家，推进一家的策略，使子公司在规范经营、风险控制、创造品牌中得到内外发展动

力。     

公司开展国际创新布局，通过与美国先锋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荷兰先锋公司共同出资设立香港合资公司，公司将以市场为

导向，带来新的差异化的解决方案，创造新的市场价值，从根本上区别于一般的同质化竞争。公司将与美国先锋公司在细分

市场产品的技术开发和应用方面进行深入的合作，一方面在全球开拓辉丰的创新知识产权产品市场，另一方面在中国推广拓

展美国先锋公司的知识产权产品和精准农药施药系统。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处置子公司明细如下: 

 

子公司名称 股权处置价款 
处置前持股比

率（%） 

处置后持股

比率（%） 

丧失控制权

的时点 

丧失控制权时点的

确定依据 

江苏拜克公司 10,950,000.00  48.00  0.00  2016.5.17 工商登记变更完成 

郁金香公司 99,027,200.00  100.00  0.00  2016.6.30 工商登记变更完成 

聊城东染公司 22,990,000.00  51.00  0.00  2016.5.18 工商登记变更完成 

烟台塔斯曼公司 1,340,000.00  100.00  0.00  2016.3.7 工商登记变更完成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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